附件1
常州市金坛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登记清册（2026年）

镇（街道）村（盖章）
	序号
	组
别
	户主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
电话
	面积（补贴依据的面积）（亩）
	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亩）
	应享受补贴面积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金额（元）
	“一卡通”银行卡号
	户主签章

	
	
	
	
	
	
	合计
	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
	已颁发林权证的林地和已享受退耕还林补贴的土地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占用耕地挖湖造景、种植草皮
	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
	非农业征（占）用耕地面积
	长年抛荒地
	占补平 衡中  “补” 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
	擅自转为林地、园地的耕地
	
	
	
	
	

	
	1
	2
	3
	4
	5
	6=7+8+9+10+11+12+13+1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5-6
	16
	17=15*
16
	18
	19

	
	
	
	
	
	
	
	
	
	
	
	
	
	
	
	
	
	
	
	


村民委员会主任（签名）：                     数据采集人（签名）：                日期：
区级举报电话：82328723，80189061             乡镇举报电话：
注：此表由村民委员会填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盖公章后在村、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填报附件2，连同此表一并上报区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并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乡镇财政部门分别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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